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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95 证券简称：*ST宝实 公告编号：2020-077 
 

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

法院裁定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

 

一、本次控制权拟变更的基本情况 

2020年11月13日，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

简称银川中院或法院）裁定批准《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

划》（以下简称《重整计划》），终止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宝塔实业”或“公司”）的重整程序。目前公司已进入

《重整计划》执行阶段，各项执行工作正有序推进。 

今日，公司收到银川中院（2020）宁01破7-4号民事裁定书，经

银川中院审查裁定：确认公司以竞价方式处置的部分资本公积金转

增所得股票3.34亿股，由宝塔实业管理人账户（宝塔实业股份有限

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）划转至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的证券账户。 

若本次划转成功后，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宁国运”）将持有公司3.34亿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份

29.08%；因控股股东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自公司司法重整

的重整投资人获得转增股票登记之日起放弃表决权（详见公司于

2020年11月28日披露的公告，公告编号： 2020-075），本次划转可

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，宁国运可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宁夏

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可能成为实际控制人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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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整投资人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日巨 

注册资本：3,000,000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40000694320542R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09年 9 月 9 日 

经营期限：长期 

注册地址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广场东路 219 号 

经营范围：投资及相关业务；政府重大建设项目投融资；先进

制造业、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投资与运营；国有股权

持有与资本运作；国有资产及债权债务重组；财务顾问和经济咨询

业务；经审批的非银行金融服务业项目的运作；经批准的国家法律

法规禁止以外的其他资产投资与运营活动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二）宁国运的股权控制关系 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

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100.00%

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持有宁国运100%

的股权，为宁国运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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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风险提示 

（一）公司股票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 

因公司2018年、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

负值，公司股票已于2020年4月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若2020

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4.1.1

条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。 

（二）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

1.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，且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（即2021

年度）报告显示公司存在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4.4.1条第（一）至

（五）项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

2.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，进入《重整计划》执行阶

段。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若《重整计划》执行期间， 

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《重整计划》的，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

产清算。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14.4.1条第（二十三）项的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

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


